关于部分调整宜昌市房建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规则的通知
各县市区住建局、高新区建管办，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我市招标投标市场环境，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推行优质优价，根据《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加快推进“宜昌建造”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要求，对部分宜昌市房建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规则进行调整优化。现就有关调整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整小型施工项目招标评标规则
　　宜昌市城区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在2000万元以下、县（市）及夷陵区1000万元以下，且以施工总承包资质招标的房建市政工程施工项目，全部实行资格后审并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评审细则详见附件）招标评标，不采用评定分离方式定标。
　　二、推行优质优价
　　建设单位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工程质量创优目标及奖惩措施，以及“宜昌建造名匠”人工单价调整事宜。施工总承包企业现场劳务班组人员中，获得“宜昌建造名匠”称号的镶贴工、人行道铺装工，其施工完成的相应工作内容被评定为质量优良的，工程结算时，对应的人工单价可进行调整。调整方式为，在现行2018版工程计价定额对应定额子目最高技术等级人工单价（按最新人工单价调整政策后的水平取定）的基础上，乘以系数1.3。调整后的人工费与原人工费之间的差额，计取增值税后单独列项，计入含税工程造价。
　　三、鼓励联合体形式投标
　　轨道交通、桥梁隧道、综合管廊等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或流动资金需求较大、技术复杂、安全风险较大的建设项目，本地企业单独承揽确有困难的，鼓励招标人接受联合体形式投标。招标人在商务标中增设联合本地企业投标的评审项1-5分。
　　本通知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宜昌市城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办法》（宜市住建文〔2021〕8号）中的规定与本通知不一致的，按本通知规定施行。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按《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和《关于落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宜市财采发〔2022〕5号）相关规定执行，不适用于本通知。本通知施行前已经进入招标阶段的项目按原规定执行。













附件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评审细则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以下简称“最低价法”）适用于小型房建市政工程施工总承包项目招标评标。采用最低价法的技术标评审实行合格制，评审未通过的，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同时不再考核投标人业绩、奖项等商务标内容，而是将投标人的企业资质、企业信用作为量化因素融入企业投标报价进行折算调整，按调整后的投标报价由低到高依序推荐中标候选人，但投标报价低于工程成本的除外。
一、确定投标报价的合理区间
参与均值计算的投标价格应处于合理区间。合理区间为不高于上限价B1且不低于下限价B2的投标报价，其中：
B1＝D×（1－J1％)；
B2＝D×（1－J2％)；
D为最高投标限价；
J1为上限价下浮率（3～5连续整数）；
J2为下限价下浮率（房建工程取11～15的连续整数；市政工程取16～20的连续整数）。
J1和J2的最终数值在开标现场从其限定范围随机摇号确定。
二、确定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A
选取部分处于合理区间的投标报价计算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设定N为投标报价处于合理区间的投标人数量，将合理区间范围内的投标报价从低到高依次排序：
（一）当N≤20家时，计算全部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A；
（二）当20＜N≤50家时，计算排序号为奇数的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A；
（三）当50＜N≤100家时，从排序第一名开始，每四家投标人为一个小组（最后剩下不足四家的自动成为一组），选择每个小组中价格排名二、三的两家投标报价（最后一个小组不足四家的选择排名第一的投标报价）计算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A；
（四）当N＞100家时，从排序第一名开始，每K=N/20（四舍五入，取整数）家投标人为一个小组（最后剩下不足K家的自动成为一组），选择每个小组中价格排名K/2（四舍五入，取整数）投标报价（最后一个小组不足K家的选择排名第一的投标报价）计算投标报价算术平均值A。
当投标人投标报价相同时，资质等级低的投标人排名在前；若企业资质等级也相同，企业诚信分高的投标人排名在前；若企业诚信分也相同，则上传投标文件时间靠前的投标人排名在前。
三、确定中标人
（一）确定平均成本线P。以投标报价的算术平均值A为基数下浮一定比例确定平均成本线，低于平均成本线的投标报价视为低于工程成本报价，评标委员会应否决其投标。
平均成本线P=A×（1－M％）
其中：M为投标报价平均值下浮水平（3～7的连续整数）。
M的最终数值在开标现场从其限定范围随机摇号确定。
（二）计算折算后投标报价F。对高于（含）平均成本线的有效投标报价进行折算分析，即依据招标人明确的投标报价折算方法和折算系数，计算得出用于投标报价分析的价格。折算后的投标报价仅用于评审比较，中标价以中标人实际投标报价为准。折算公式如下：
F=C*（R+S-1），其中：
F：折算后的投标报价；
C：企业实际投标报价；
R：企业资质折算系数（一级及以上资质R1取1.01、1.02、1.03；二级资质R2取0.97、0.98、0.99；三级资质R3取0.94、0.95、0.96）；
S：企业信用折算系数（企业诚信分值＜100分时，S1取1.02、 1.03、1.04；100≤企业诚信分＜X时，S2取0.97、0.98、0.99；企业诚信分≥X时，S3取0.94、0.95、0.96）；
X：企业信用最高档分值，由招标人结合项目实际设置，应保证最高得分段有足够潜在投标人，具备充分竞争。
招标人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设置企业资质折算系数（R1、R2、R3）和企业信用折算系数（S1、S2、S3），最终数值由招标人在开标现场公布，企业信用最高档分值X应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招标项目涉及多项资质时，招标人应明确参与价格折算的资质类型和对应企业诚信分类型。
（三）确定中标人。高于（含）平均成本线的有效投标报价折算后由低到高依序推荐前三名为中标候选人。
当折算后的投标报价相同时，为扶持中小微企业，资质等级低的投标人排名在前；若企业资质等级也相同，企业诚信分高的投标人排名在前；若企业诚信分也相同，则上传投标文件时间靠前的投标人排名在前。
中标人确定后，以该中标人的实际投标报价签订合同，发承包双方不得对实际投标报价内容进行合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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